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全字第7號

聲  請  人  英利銘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昭盛  

訴訟代理人  林福容律師

            蕭怡佳律師

相  對  人  豐富建設營造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奕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聲請人聲請假扣押事件，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於民國114 年間分別承攬相對人所分包之「篤實營區

生活宿舍第1 期」案之門窗工程（下稱篤實工程）、「海軍

陸戰隊新兵訓練中心龍泉南營區廚房整修工程」案之門窗工

程（下稱龍泉工程），本件所請求者為龍泉工程之工程款

項，雙方並針對龍泉工程於114 年5 月27日簽立門窗工程承

攬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工程價額為新臺幣（下同）21

5 萬元（含稅），嗣因海軍司令部變更圖說，變更原設計

「W1a」窗型緣故，雙方合意變更施工項目，而合意追加工

程款共計為2,209,928 元。

　㈡聲請人已完成龍泉工程，且海軍司令部亦已完成龍泉工程之

驗收，相對人卻僅給付1,333,662 元，遲未再給付其餘款項

　　，顯係故意違約；另聲請人於114 年10月至12月間持續請求

相對人盡快給付餘款876,266元（計算式：668,508元＋207,

758元＝876,266元），相對人仍置之不理。此外，相對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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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總額僅360 萬元，除積欠聲請人工程款外，亦未依約給付

泥作工程承包商凱殿企業社之工程款，且經詢問海軍司令部

表示已與相對人辦理結算，預期近日將剩餘款項給付予相對

人，相對人卻仍以海軍司令部尚未辦理結算為由拒絕給付工

程款，嗣於114 年12月11日再次協商給付工程款乙事，相對

人聲稱願給付剩餘工程款並要求相對人繼續完成其他工程案

件，詎相對人事後仍未依約給付工程款，反而發函要求聲請

人應進場施作等語。依一般社會常情，當債權人請求給付款

項，債務人卻顧左右而言他，即可推認債務人有拒絕付款之

意思，再參酌相對人法定代理人林奕誠自陳資金周轉完全卡

住等語，暨相對人副總經理沈士凱多次以LINE聯繫聲請人法

定代理人，並於114 年12月間佯稱相對人將以開票方式給付

積欠工程款云云，卻未於約定期限交付票據，堪認相對人確

實因資金周轉不靈而有瀕臨無資力之情事。

　㈢相對人營運處所為高雄市○○區○○○路000 號7 樓，該處

實係「沃德商務中心」並提供各公司作為商業登記之服務事

宜，經聲請人職員實際查訪該處所，發覺該址除供相對人借

址登記外，亦供數十家以上公司將營業地址登記於該處；又

聲請人於履約期間從未至該處所與相對人簽約或討論施工內

容，足見該處顯非相對人實際營業處所，相對人法定代理人

亦已失聯，經同業廠商私下告知相對人已在尋覓將公司業務

轉手他人，足證相對人有假借未收受業主款項之名，行拖延

給付款項或隱匿財產之行為。另協商付款期間，沈士凱多次

以LINE聯繫聲請人法定代理人，並於114 年12月間佯稱相對

人將以開票方式給付積欠工程款云云，然沈士凱卻未於約定

期限交付票據，亦無再主動與聲請人聯繫；此外，林奕誠於

114 年11月1 日以LINE請求延後付款，聲請人法定代理人於

翌日仍請求應盡快付款後，林奕誠即未再回覆，是相對人確

有隱匿或失聯情事。

　㈣為恐日後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保全強制執行，爰依

法聲請就相對人之財產在876,266 元範圍內為假扣押，如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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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明尚有不足，聲請人亦願供擔保以代釋明等語。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

　　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

　　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

　　訴訟法第522 條第1 項、第523 條第1 項及第526 條第1 項

　　、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債權人聲請假扣押時，應先

　　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盡其釋明之責，而依民事訴

　　訟法第284 條規定「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使法院信

　　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

　　，不在此限。」，當事人於釋明其事實上之主張時，應同時

　　提出可供法院得隨時進行調查之證據而言，故當事人如未同

　　時提出供釋明用之證據，法院自無裁定限期命其補正之必要

　　（最高法院75年度臺抗字第453 號民事裁定要旨參照）。至

　　所謂假扣押之原因，即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

　　行之虞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形，諸如債務人浪費財產

　　、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

　　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均屬之；債權人就

　　該假扣押之原因，依法有釋明之義務，亦即需提出可使法院

　　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據，必待釋明有所不足，債權人陳明願

　　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後，始得准為假扣押，若債權人

　　就假扣押之原因未予釋明，即不符假扣押之要件（最高法院

　　99年度臺抗字第664 號民事裁定意旨可資參照）。又債務人

經債權人催告拒絕給付，僅屬債務不履行之狀態，如非就債

務人之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可認定債務人現

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

殊，或其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亦不能遽謂

其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認債權人對於假

扣押之原因已為釋明（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抗字第562 號裁

定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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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其承攬相對人之龍泉工程並已完成，相對人迄今

仍有876,266元工程款尚未給付乙節，觀之系爭契約第3 條

約定之付款方式，工程款分3 期給付，第二階段為摺紙、塞

水路及玻璃完成，第三階段為機關驗收合格後交付，有聲請

人提出之系爭契約、完工照片、兩造函文等證據為憑，固堪

認聲請人就該部分請求之原因已為相當之釋明。然而，由聲

請人所提出兩造於114 年12月11日協商之光碟與譯文（即聲

證17、17-1），沈士凱提及「龍泉我開1 月25給你」、「只

要你人進來，票馬上給」、「人進來你不一定要做嘛，我開

完當場就可以給嘛」，原告法定代理人亦稱「嗯」等語，則

兩造是否有達成延後付款或聲請人應再進場施作為條件，不

無疑問，如兩造確有達成協商條件，聲請人請求之工程款是

否已達得以請求之程度，即難逕為認定。

　㈡就本件假扣押之原因，聲請人稱係「相對人失聯」、「經催

告相對人拒絕給付，且相對人瀕臨無資力」等語。然而，相

對人經聲請人通知仍未給付，僅屬債務不履行之狀態，尚難

據此逕認符合前揭所列假扣押之原因；又目前確有見解認為

「倘債務人對債權人應給付之金錢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債

權，經催告後仍斷然堅決拒絕給付，且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

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之情形，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

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該債權，在一般社會之通念上，可認

其將來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最高法院

98年度台抗字第746 號裁定意旨參照），惟所謂「斷然」係

指絕對、無論如何抑或決斷之詞，相對人僅係經通知未給付

　　，或以其他理由拖延未給付，尚難逕與相對人表達無論如何

均拒絕給付之情事相提並論，否則只要處於債務不履行狀態

就可認為係斷然拒絕給付而符合假扣押要件，不啻使假扣押

要件形成具文？足見本件仍不符合所謂「斷然」拒絕給付之

情況。其次，法規上並未限制同一地點設立公司之家數，因

此實務上常見租用同一樓層之不同隔間申請作為公司登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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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之情形，此與相對人是否業已逃匿無蹤或失聯，應屬二事

　　；又直至114 年12月11日兩造尚有見面進行協商，甚至於翌

日（12日）相對人仍有發函予聲請人之事實，復由聲請人所

提出與沈士凱間之對話紀錄（即聲證13）顯示，直至114 年

12月23日仍有持續與聲請人聯絡，且由上所述，兩造似有達

成一定之協商內容與條件，由此即難以認定相對人有失聯、

移住遠地、逃匿無蹤等情事。此外，聲請人固提出凱殿企業

社請求相對人給付工程款之函文（即聲證8 ）、林奕誠自陳

資金周轉完全卡住等語暨沈士凱未交付票據等對話紀錄（即

聲證13、14），惟此亦僅表示相對人與凱殿企業社或有債務

糾葛、相對人當時資金周轉有問題，相對人是否必然處於無

資力狀態、相對人之財產與聲請人之債權是否相差懸殊、相

對人之財務是否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在聲請人未

提出其他相對人之資產、信用等狀況之資料供本院綜合判斷

之情形下，自難認定。

　㈢除此之外，聲請人亦未再就相對人有何浪費財產、增加負擔

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住

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形，抑或有上開所列以外其

他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事實提出相關事證或

可供本院即時調查之證據以為釋明，則其雖陳明願供擔保以

代釋明，揆諸上開說明，仍不得准聲請人供擔保以補釋明之

欠缺，是本件尚不符假扣押聲請之要件，本院自難准許，應

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並未就本件有何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

執行之虞之假扣押原因加以釋明，其聲請就相對人之財產准

予假扣押，即非有據，應予駁回。

五、爰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宗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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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仙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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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全字第7號
聲  請  人  英利銘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昭盛  
訴訟代理人  林福容律師
            蕭怡佳律師
相  對  人  豐富建設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奕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聲請人聲請假扣押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於民國114 年間分別承攬相對人所分包之「篤實營區生活宿舍第1 期」案之門窗工程（下稱篤實工程）、「海軍陸戰隊新兵訓練中心龍泉南營區廚房整修工程」案之門窗工程（下稱龍泉工程），本件所請求者為龍泉工程之工程款項，雙方並針對龍泉工程於114 年5 月27日簽立門窗工程承攬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工程價額為新臺幣（下同）215 萬元（含稅），嗣因海軍司令部變更圖說，變更原設計「W1a」窗型緣故，雙方合意變更施工項目，而合意追加工程款共計為2,209,928 元。
　㈡聲請人已完成龍泉工程，且海軍司令部亦已完成龍泉工程之驗收，相對人卻僅給付1,333,662 元，遲未再給付其餘款項
　　，顯係故意違約；另聲請人於114 年10月至12月間持續請求相對人盡快給付餘款876,266元（計算式：668,508元＋207,758元＝876,266元），相對人仍置之不理。此外，相對人資本總額僅360 萬元，除積欠聲請人工程款外，亦未依約給付泥作工程承包商凱殿企業社之工程款，且經詢問海軍司令部表示已與相對人辦理結算，預期近日將剩餘款項給付予相對人，相對人卻仍以海軍司令部尚未辦理結算為由拒絕給付工程款，嗣於114 年12月11日再次協商給付工程款乙事，相對人聲稱願給付剩餘工程款並要求相對人繼續完成其他工程案件，詎相對人事後仍未依約給付工程款，反而發函要求聲請人應進場施作等語。依一般社會常情，當債權人請求給付款項，債務人卻顧左右而言他，即可推認債務人有拒絕付款之意思，再參酌相對人法定代理人林奕誠自陳資金周轉完全卡住等語，暨相對人副總經理沈士凱多次以LINE聯繫聲請人法定代理人，並於114 年12月間佯稱相對人將以開票方式給付積欠工程款云云，卻未於約定期限交付票據，堪認相對人確實因資金周轉不靈而有瀕臨無資力之情事。
　㈢相對人營運處所為高雄市○○區○○○路000 號7 樓，該處實係「沃德商務中心」並提供各公司作為商業登記之服務事宜，經聲請人職員實際查訪該處所，發覺該址除供相對人借址登記外，亦供數十家以上公司將營業地址登記於該處；又聲請人於履約期間從未至該處所與相對人簽約或討論施工內容，足見該處顯非相對人實際營業處所，相對人法定代理人亦已失聯，經同業廠商私下告知相對人已在尋覓將公司業務轉手他人，足證相對人有假借未收受業主款項之名，行拖延給付款項或隱匿財產之行為。另協商付款期間，沈士凱多次以LINE聯繫聲請人法定代理人，並於114 年12月間佯稱相對人將以開票方式給付積欠工程款云云，然沈士凱卻未於約定期限交付票據，亦無再主動與聲請人聯繫；此外，林奕誠於114 年11月1 日以LINE請求延後付款，聲請人法定代理人於翌日仍請求應盡快付款後，林奕誠即未再回覆，是相對人確有隱匿或失聯情事。
　㈣為恐日後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保全強制執行，爰依法聲請就相對人之財產在876,266 元範圍內為假扣押，如認釋明尚有不足，聲請人亦願供擔保以代釋明等語。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
　　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
　　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
　　訴訟法第522 條第1 項、第523 條第1 項及第526 條第1 項
　　、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債權人聲請假扣押時，應先
　　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盡其釋明之責，而依民事訴
　　訟法第284 條規定「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使法院信
　　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
　　，不在此限。」，當事人於釋明其事實上之主張時，應同時
　　提出可供法院得隨時進行調查之證據而言，故當事人如未同
　　時提出供釋明用之證據，法院自無裁定限期命其補正之必要
　　（最高法院75年度臺抗字第453 號民事裁定要旨參照）。至
　　所謂假扣押之原因，即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
　　行之虞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形，諸如債務人浪費財產
　　、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
　　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均屬之；債權人就
　　該假扣押之原因，依法有釋明之義務，亦即需提出可使法院
　　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據，必待釋明有所不足，債權人陳明願
　　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後，始得准為假扣押，若債權人
　　就假扣押之原因未予釋明，即不符假扣押之要件（最高法院
　　99年度臺抗字第664 號民事裁定意旨可資參照）。又債務人經債權人催告拒絕給付，僅屬債務不履行之狀態，如非就債務人之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可認定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其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亦不能遽謂其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認債權人對於假扣押之原因已為釋明（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抗字第562 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其承攬相對人之龍泉工程並已完成，相對人迄今仍有876,266元工程款尚未給付乙節，觀之系爭契約第3 條約定之付款方式，工程款分3 期給付，第二階段為摺紙、塞水路及玻璃完成，第三階段為機關驗收合格後交付，有聲請人提出之系爭契約、完工照片、兩造函文等證據為憑，固堪認聲請人就該部分請求之原因已為相當之釋明。然而，由聲請人所提出兩造於114 年12月11日協商之光碟與譯文（即聲證17、17-1），沈士凱提及「龍泉我開1 月25給你」、「只要你人進來，票馬上給」、「人進來你不一定要做嘛，我開完當場就可以給嘛」，原告法定代理人亦稱「嗯」等語，則兩造是否有達成延後付款或聲請人應再進場施作為條件，不無疑問，如兩造確有達成協商條件，聲請人請求之工程款是否已達得以請求之程度，即難逕為認定。
　㈡就本件假扣押之原因，聲請人稱係「相對人失聯」、「經催告相對人拒絕給付，且相對人瀕臨無資力」等語。然而，相對人經聲請人通知仍未給付，僅屬債務不履行之狀態，尚難據此逕認符合前揭所列假扣押之原因；又目前確有見解認為「倘債務人對債權人應給付之金錢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債權，經催告後仍斷然堅決拒絕給付，且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之情形，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該債權，在一般社會之通念上，可認其將來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746 號裁定意旨參照），惟所謂「斷然」係指絕對、無論如何抑或決斷之詞，相對人僅係經通知未給付
　　，或以其他理由拖延未給付，尚難逕與相對人表達無論如何均拒絕給付之情事相提並論，否則只要處於債務不履行狀態就可認為係斷然拒絕給付而符合假扣押要件，不啻使假扣押要件形成具文？足見本件仍不符合所謂「斷然」拒絕給付之情況。其次，法規上並未限制同一地點設立公司之家數，因此實務上常見租用同一樓層之不同隔間申請作為公司登記地址之情形，此與相對人是否業已逃匿無蹤或失聯，應屬二事
　　；又直至114 年12月11日兩造尚有見面進行協商，甚至於翌日（12日）相對人仍有發函予聲請人之事實，復由聲請人所提出與沈士凱間之對話紀錄（即聲證13）顯示，直至114 年12月23日仍有持續與聲請人聯絡，且由上所述，兩造似有達成一定之協商內容與條件，由此即難以認定相對人有失聯、移住遠地、逃匿無蹤等情事。此外，聲請人固提出凱殿企業社請求相對人給付工程款之函文（即聲證8 ）、林奕誠自陳資金周轉完全卡住等語暨沈士凱未交付票據等對話紀錄（即聲證13、14），惟此亦僅表示相對人與凱殿企業社或有債務糾葛、相對人當時資金周轉有問題，相對人是否必然處於無資力狀態、相對人之財產與聲請人之債權是否相差懸殊、相對人之財務是否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在聲請人未提出其他相對人之資產、信用等狀況之資料供本院綜合判斷之情形下，自難認定。
　㈢除此之外，聲請人亦未再就相對人有何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形，抑或有上開所列以外其他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事實提出相關事證或可供本院即時調查之證據以為釋明，則其雖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揆諸上開說明，仍不得准聲請人供擔保以補釋明之欠缺，是本件尚不符假扣押聲請之要件，本院自難准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並未就本件有何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原因加以釋明，其聲請就相對人之財產准予假扣押，即非有據，應予駁回。
五、爰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宗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仙宜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全字第7號

聲  請  人  英利銘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昭盛  

訴訟代理人  林福容律師

            蕭怡佳律師

相  對  人  豐富建設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奕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聲請人聲請假扣押事件，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於民國114 年間分別承攬相對人所分包之「篤實營區

    生活宿舍第1 期」案之門窗工程（下稱篤實工程）、「海軍

    陸戰隊新兵訓練中心龍泉南營區廚房整修工程」案之門窗工

    程（下稱龍泉工程），本件所請求者為龍泉工程之工程款項

    ，雙方並針對龍泉工程於114 年5 月27日簽立門窗工程承攬

    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工程價額為新臺幣（下同）215 

    萬元（含稅），嗣因海軍司令部變更圖說，變更原設計「W1

    a」窗型緣故，雙方合意變更施工項目，而合意追加工程款

    共計為2,209,928 元。

　㈡聲請人已完成龍泉工程，且海軍司令部亦已完成龍泉工程之

    驗收，相對人卻僅給付1,333,662 元，遲未再給付其餘款項

　　，顯係故意違約；另聲請人於114 年10月至12月間持續請求

    相對人盡快給付餘款876,266元（計算式：668,508元＋207,7

    58元＝876,266元），相對人仍置之不理。此外，相對人資本

    總額僅360 萬元，除積欠聲請人工程款外，亦未依約給付泥

    作工程承包商凱殿企業社之工程款，且經詢問海軍司令部表

    示已與相對人辦理結算，預期近日將剩餘款項給付予相對人

    ，相對人卻仍以海軍司令部尚未辦理結算為由拒絕給付工程

    款，嗣於114 年12月11日再次協商給付工程款乙事，相對人

    聲稱願給付剩餘工程款並要求相對人繼續完成其他工程案件

    ，詎相對人事後仍未依約給付工程款，反而發函要求聲請人

    應進場施作等語。依一般社會常情，當債權人請求給付款項

    ，債務人卻顧左右而言他，即可推認債務人有拒絕付款之意

    思，再參酌相對人法定代理人林奕誠自陳資金周轉完全卡住

    等語，暨相對人副總經理沈士凱多次以LINE聯繫聲請人法定

    代理人，並於114 年12月間佯稱相對人將以開票方式給付積

    欠工程款云云，卻未於約定期限交付票據，堪認相對人確實

    因資金周轉不靈而有瀕臨無資力之情事。

　㈢相對人營運處所為高雄市○○區○○○路000 號7 樓，該處實係「

    沃德商務中心」並提供各公司作為商業登記之服務事宜，經

    聲請人職員實際查訪該處所，發覺該址除供相對人借址登記

    外，亦供數十家以上公司將營業地址登記於該處；又聲請人

    於履約期間從未至該處所與相對人簽約或討論施工內容，足

    見該處顯非相對人實際營業處所，相對人法定代理人亦已失

    聯，經同業廠商私下告知相對人已在尋覓將公司業務轉手他

    人，足證相對人有假借未收受業主款項之名，行拖延給付款

    項或隱匿財產之行為。另協商付款期間，沈士凱多次以LINE

    聯繫聲請人法定代理人，並於114 年12月間佯稱相對人將以

    開票方式給付積欠工程款云云，然沈士凱卻未於約定期限交

    付票據，亦無再主動與聲請人聯繫；此外，林奕誠於114 年

    11月1 日以LINE請求延後付款，聲請人法定代理人於翌日仍

    請求應盡快付款後，林奕誠即未再回覆，是相對人確有隱匿

    或失聯情事。

　㈣為恐日後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保全強制執行，爰依

    法聲請就相對人之財產在876,266 元範圍內為假扣押，如認

    釋明尚有不足，聲請人亦願供擔保以代釋明等語。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

　　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

　　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

　　訴訟法第522 條第1 項、第523 條第1 項及第526 條第1 項

　　、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債權人聲請假扣押時，應先

　　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盡其釋明之責，而依民事訴

　　訟法第284 條規定「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使法院信

　　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

　　，不在此限。」，當事人於釋明其事實上之主張時，應同時

　　提出可供法院得隨時進行調查之證據而言，故當事人如未同

　　時提出供釋明用之證據，法院自無裁定限期命其補正之必要

　　（最高法院75年度臺抗字第453 號民事裁定要旨參照）。至

　　所謂假扣押之原因，即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

　　行之虞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形，諸如債務人浪費財產

　　、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

　　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均屬之；債權人就

　　該假扣押之原因，依法有釋明之義務，亦即需提出可使法院

　　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據，必待釋明有所不足，債權人陳明願

　　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後，始得准為假扣押，若債權人

　　就假扣押之原因未予釋明，即不符假扣押之要件（最高法院

　　99年度臺抗字第664 號民事裁定意旨可資參照）。又債務人

    經債權人催告拒絕給付，僅屬債務不履行之狀態，如非就債

    務人之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可認定債務人現

    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

    殊，或其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亦不能遽謂

    其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認債權人對於假

    扣押之原因已為釋明（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抗字第562 號裁

    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其承攬相對人之龍泉工程並已完成，相對人迄今

    仍有876,266元工程款尚未給付乙節，觀之系爭契約第3 條

    約定之付款方式，工程款分3 期給付，第二階段為摺紙、塞

    水路及玻璃完成，第三階段為機關驗收合格後交付，有聲請

    人提出之系爭契約、完工照片、兩造函文等證據為憑，固堪

    認聲請人就該部分請求之原因已為相當之釋明。然而，由聲

    請人所提出兩造於114 年12月11日協商之光碟與譯文（即聲

    證17、17-1），沈士凱提及「龍泉我開1 月25給你」、「只

    要你人進來，票馬上給」、「人進來你不一定要做嘛，我開

    完當場就可以給嘛」，原告法定代理人亦稱「嗯」等語，則

    兩造是否有達成延後付款或聲請人應再進場施作為條件，不

    無疑問，如兩造確有達成協商條件，聲請人請求之工程款是

    否已達得以請求之程度，即難逕為認定。

　㈡就本件假扣押之原因，聲請人稱係「相對人失聯」、「經催

    告相對人拒絕給付，且相對人瀕臨無資力」等語。然而，相

    對人經聲請人通知仍未給付，僅屬債務不履行之狀態，尚難

    據此逕認符合前揭所列假扣押之原因；又目前確有見解認為

    「倘債務人對債權人應給付之金錢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債權

    ，經催告後仍斷然堅決拒絕給付，且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

    ，已瀕臨成為無資力之情形，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

    將無法或不足清償該債權，在一般社會之通念上，可認其將

    來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最高法院98年

    度台抗字第746 號裁定意旨參照），惟所謂「斷然」係指絕

    對、無論如何抑或決斷之詞，相對人僅係經通知未給付

　　，或以其他理由拖延未給付，尚難逕與相對人表達無論如何

    均拒絕給付之情事相提並論，否則只要處於債務不履行狀態

    就可認為係斷然拒絕給付而符合假扣押要件，不啻使假扣押

    要件形成具文？足見本件仍不符合所謂「斷然」拒絕給付之

    情況。其次，法規上並未限制同一地點設立公司之家數，因

    此實務上常見租用同一樓層之不同隔間申請作為公司登記地

    址之情形，此與相對人是否業已逃匿無蹤或失聯，應屬二事

　　；又直至114 年12月11日兩造尚有見面進行協商，甚至於翌

    日（12日）相對人仍有發函予聲請人之事實，復由聲請人所

    提出與沈士凱間之對話紀錄（即聲證13）顯示，直至114 年

    12月23日仍有持續與聲請人聯絡，且由上所述，兩造似有達

    成一定之協商內容與條件，由此即難以認定相對人有失聯、

    移住遠地、逃匿無蹤等情事。此外，聲請人固提出凱殿企業

    社請求相對人給付工程款之函文（即聲證8 ）、林奕誠自陳

    資金周轉完全卡住等語暨沈士凱未交付票據等對話紀錄（即

    聲證13、14），惟此亦僅表示相對人與凱殿企業社或有債務

    糾葛、相對人當時資金周轉有問題，相對人是否必然處於無

    資力狀態、相對人之財產與聲請人之債權是否相差懸殊、相

    對人之財務是否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在聲請人未

    提出其他相對人之資產、信用等狀況之資料供本院綜合判斷

    之情形下，自難認定。

　㈢除此之外，聲請人亦未再就相對人有何浪費財產、增加負擔

    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住

    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形，抑或有上開所列以外其

    他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事實提出相關事證或

    可供本院即時調查之證據以為釋明，則其雖陳明願供擔保以

    代釋明，揆諸上開說明，仍不得准聲請人供擔保以補釋明之

    欠缺，是本件尚不符假扣押聲請之要件，本院自難准許，應

    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並未就本件有何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

    執行之虞之假扣押原因加以釋明，其聲請就相對人之財產准

    予假扣押，即非有據，應予駁回。

五、爰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宗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仙宜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全字第7號

聲  請  人  英利銘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昭盛  

訴訟代理人  林福容律師

            蕭怡佳律師

相  對  人  豐富建設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奕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聲請人聲請假扣押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於民國114 年間分別承攬相對人所分包之「篤實營區生活宿舍第1 期」案之門窗工程（下稱篤實工程）、「海軍陸戰隊新兵訓練中心龍泉南營區廚房整修工程」案之門窗工程（下稱龍泉工程），本件所請求者為龍泉工程之工程款項，雙方並針對龍泉工程於114 年5 月27日簽立門窗工程承攬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工程價額為新臺幣（下同）215 萬元（含稅），嗣因海軍司令部變更圖說，變更原設計「W1a」窗型緣故，雙方合意變更施工項目，而合意追加工程款共計為2,209,928 元。

　㈡聲請人已完成龍泉工程，且海軍司令部亦已完成龍泉工程之驗收，相對人卻僅給付1,333,662 元，遲未再給付其餘款項

　　，顯係故意違約；另聲請人於114 年10月至12月間持續請求相對人盡快給付餘款876,266元（計算式：668,508元＋207,758元＝876,266元），相對人仍置之不理。此外，相對人資本總額僅360 萬元，除積欠聲請人工程款外，亦未依約給付泥作工程承包商凱殿企業社之工程款，且經詢問海軍司令部表示已與相對人辦理結算，預期近日將剩餘款項給付予相對人，相對人卻仍以海軍司令部尚未辦理結算為由拒絕給付工程款，嗣於114 年12月11日再次協商給付工程款乙事，相對人聲稱願給付剩餘工程款並要求相對人繼續完成其他工程案件，詎相對人事後仍未依約給付工程款，反而發函要求聲請人應進場施作等語。依一般社會常情，當債權人請求給付款項，債務人卻顧左右而言他，即可推認債務人有拒絕付款之意思，再參酌相對人法定代理人林奕誠自陳資金周轉完全卡住等語，暨相對人副總經理沈士凱多次以LINE聯繫聲請人法定代理人，並於114 年12月間佯稱相對人將以開票方式給付積欠工程款云云，卻未於約定期限交付票據，堪認相對人確實因資金周轉不靈而有瀕臨無資力之情事。

　㈢相對人營運處所為高雄市○○區○○○路000 號7 樓，該處實係「沃德商務中心」並提供各公司作為商業登記之服務事宜，經聲請人職員實際查訪該處所，發覺該址除供相對人借址登記外，亦供數十家以上公司將營業地址登記於該處；又聲請人於履約期間從未至該處所與相對人簽約或討論施工內容，足見該處顯非相對人實際營業處所，相對人法定代理人亦已失聯，經同業廠商私下告知相對人已在尋覓將公司業務轉手他人，足證相對人有假借未收受業主款項之名，行拖延給付款項或隱匿財產之行為。另協商付款期間，沈士凱多次以LINE聯繫聲請人法定代理人，並於114 年12月間佯稱相對人將以開票方式給付積欠工程款云云，然沈士凱卻未於約定期限交付票據，亦無再主動與聲請人聯繫；此外，林奕誠於114 年11月1 日以LINE請求延後付款，聲請人法定代理人於翌日仍請求應盡快付款後，林奕誠即未再回覆，是相對人確有隱匿或失聯情事。

　㈣為恐日後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保全強制執行，爰依法聲請就相對人之財產在876,266 元範圍內為假扣押，如認釋明尚有不足，聲請人亦願供擔保以代釋明等語。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

　　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

　　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

　　訴訟法第522 條第1 項、第523 條第1 項及第526 條第1 項

　　、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債權人聲請假扣押時，應先

　　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盡其釋明之責，而依民事訴

　　訟法第284 條規定「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使法院信

　　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

　　，不在此限。」，當事人於釋明其事實上之主張時，應同時

　　提出可供法院得隨時進行調查之證據而言，故當事人如未同

　　時提出供釋明用之證據，法院自無裁定限期命其補正之必要

　　（最高法院75年度臺抗字第453 號民事裁定要旨參照）。至

　　所謂假扣押之原因，即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

　　行之虞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形，諸如債務人浪費財產

　　、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

　　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均屬之；債權人就

　　該假扣押之原因，依法有釋明之義務，亦即需提出可使法院

　　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據，必待釋明有所不足，債權人陳明願

　　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後，始得准為假扣押，若債權人

　　就假扣押之原因未予釋明，即不符假扣押之要件（最高法院

　　99年度臺抗字第664 號民事裁定意旨可資參照）。又債務人經債權人催告拒絕給付，僅屬債務不履行之狀態，如非就債務人之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可認定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其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亦不能遽謂其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認債權人對於假扣押之原因已為釋明（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抗字第562 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其承攬相對人之龍泉工程並已完成，相對人迄今仍有876,266元工程款尚未給付乙節，觀之系爭契約第3 條約定之付款方式，工程款分3 期給付，第二階段為摺紙、塞水路及玻璃完成，第三階段為機關驗收合格後交付，有聲請人提出之系爭契約、完工照片、兩造函文等證據為憑，固堪認聲請人就該部分請求之原因已為相當之釋明。然而，由聲請人所提出兩造於114 年12月11日協商之光碟與譯文（即聲證17、17-1），沈士凱提及「龍泉我開1 月25給你」、「只要你人進來，票馬上給」、「人進來你不一定要做嘛，我開完當場就可以給嘛」，原告法定代理人亦稱「嗯」等語，則兩造是否有達成延後付款或聲請人應再進場施作為條件，不無疑問，如兩造確有達成協商條件，聲請人請求之工程款是否已達得以請求之程度，即難逕為認定。

　㈡就本件假扣押之原因，聲請人稱係「相對人失聯」、「經催告相對人拒絕給付，且相對人瀕臨無資力」等語。然而，相對人經聲請人通知仍未給付，僅屬債務不履行之狀態，尚難據此逕認符合前揭所列假扣押之原因；又目前確有見解認為「倘債務人對債權人應給付之金錢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債權，經催告後仍斷然堅決拒絕給付，且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之情形，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該債權，在一般社會之通念上，可認其將來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746 號裁定意旨參照），惟所謂「斷然」係指絕對、無論如何抑或決斷之詞，相對人僅係經通知未給付

　　，或以其他理由拖延未給付，尚難逕與相對人表達無論如何均拒絕給付之情事相提並論，否則只要處於債務不履行狀態就可認為係斷然拒絕給付而符合假扣押要件，不啻使假扣押要件形成具文？足見本件仍不符合所謂「斷然」拒絕給付之情況。其次，法規上並未限制同一地點設立公司之家數，因此實務上常見租用同一樓層之不同隔間申請作為公司登記地址之情形，此與相對人是否業已逃匿無蹤或失聯，應屬二事

　　；又直至114 年12月11日兩造尚有見面進行協商，甚至於翌日（12日）相對人仍有發函予聲請人之事實，復由聲請人所提出與沈士凱間之對話紀錄（即聲證13）顯示，直至114 年12月23日仍有持續與聲請人聯絡，且由上所述，兩造似有達成一定之協商內容與條件，由此即難以認定相對人有失聯、移住遠地、逃匿無蹤等情事。此外，聲請人固提出凱殿企業社請求相對人給付工程款之函文（即聲證8 ）、林奕誠自陳資金周轉完全卡住等語暨沈士凱未交付票據等對話紀錄（即聲證13、14），惟此亦僅表示相對人與凱殿企業社或有債務糾葛、相對人當時資金周轉有問題，相對人是否必然處於無資力狀態、相對人之財產與聲請人之債權是否相差懸殊、相對人之財務是否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在聲請人未提出其他相對人之資產、信用等狀況之資料供本院綜合判斷之情形下，自難認定。

　㈢除此之外，聲請人亦未再就相對人有何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形，抑或有上開所列以外其他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事實提出相關事證或可供本院即時調查之證據以為釋明，則其雖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揆諸上開說明，仍不得准聲請人供擔保以補釋明之欠缺，是本件尚不符假扣押聲請之要件，本院自難准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並未就本件有何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原因加以釋明，其聲請就相對人之財產准予假扣押，即非有據，應予駁回。

五、爰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宗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仙宜







